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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财购„2021‟519号 

     

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 2021 年开展 
全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 

评价工作的通知 
 

各盟市财政局，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局： 

《财政部关于 2021 年开展全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„2021‟24号）为主动公开文件，并已在“内

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”予以全文公布，请各地一并贯彻落实并

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监督评价总体要求 

本次监督评价工作由财政部牵头组织，自治区本级、盟市和

旗县财政部门共同参与，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监督检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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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基础，按照“标准统一、纵向联动、分类评价、逐步推进”的

原则开展，各级财政部门要成立监督评价组，在审核监督评价过

程中要严格履行监督评价查程序，遵守监督评价纪律，切实做到

依法行政、公正廉洁。应按照《2021 年全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评价指标体系》（财库„2021‟24号，附件 1）统一开展。 

二、监督评价内容及范围 

本次监督评价工作主要针对代理机构 2020 年执业情况。

各盟市、旗县财政部门要在代理本级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机构

名单中，随机抽取作为被检查单位，抽取比例不得低于本地区

开展业务代理机构总数的 25%，抽取数量原则上不得少于 30家，

少于的应对所有代理机构开展监督评价工作。从每家代理机构

抽取项目时，数量应不少于 5个，有投诉项目的代理机构要重

点检查，抽取项目包括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的政府采购

活动。 

本次监督评价涵盖政府采购活动的全过程。在采购流程上，

主要包括委托代理、文件编制、进口核准、方式变更、信息公告、

评审过程、中标成交、保证金、合同管理、质疑答复等十个方面

内容。监督评价工作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以及《2021 年全国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文件清单》（财库„2021‟24号，

附件 2内容）。 

三、监督评价工作及时间 

本次监督评价工作从 2021 年 6 月份开始至 2021 年 10 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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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，整个检查为期 5个月，分 5个阶段进行，具体工作安排如

下： 

材料报送阶段（6月 1日-6月 15日）：各级财政部门成立监

督评价工作组，向被检查单位送达检查通知；被检查单位根据通

知要求，整理被检查 2020 年度政府采购项目相关的文件、数据

和资料，对照检查内容,对 2020年度执业情况形成自查报告，于

6月 15日前一并报送财政部门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。 

书面审查阶段（6月 16日-7月 15日）：监督评价工作小组

对被检查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书面审查，对照检查指标体系初步

掌握政府采购项目的操作执行情况，编制检查工作底稿和评价工

作底稿。 

现场监督评价阶段（7月 16日-7月 30日）：结合书面审查发

现的问题，监督评价工作小组应与被检查机构进一步实施现场考

察、沟通，并签字盖章确认工作底稿或评价底稿。 

处理处罚阶段（8月 2日-9月 30日）：财政部门对监督评价

中发现的采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的违法线索进行

延伸检查，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处罚，对国家公

职人员涉嫌违纪的行为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根据政府采购项

目同级监管的原则，各盟市财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作出处理处

罚，并将本地区处理处罚信息汇总上报自治区财政厅。 

汇总报告阶段（10月 8日-10月 22日）：各盟市财政部门根

据本盟市和旗县财政部门监督评价情况汇总形成监督评价报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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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财政厅汇总我区监督评价工作报告上报财政部。 

各代理机构要高度重视本次监督评价工作，认真做好准备工

作，积极配合监督评价组的工作，确保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

性和规范性。在监督评价过程中，若发现代理机构存在所报项目

不全、瞒报漏报、修改档案材料等问题，将依法给予处理处罚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19日 

 

 

(联系人：政府采购处 宁 静,联系电话：0471-4192621)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2021年 5月 2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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